
关于2016年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毕业生办理毕业证的通知

各助学单位：

根据甘考院（2016）文件精神，现将2016年下半年办理毕业证有关具体事项安排如下：

一、毕业生档案审核时间

各助学单位于2016年11月15日---2016年11月27日，对毕业生档案进行初审，并将学生的校考成绩录入《校考课成绩导入模板》（模板见后），于2016年11月28日前将录入校考成绩的电子表（excel）上报继续教育学院自考办，由院自考办工作人员将校考成绩导入自学考试信息管理平台，并对毕业生成绩复审。2016年11月28日起，各办学单位按照继续教育学院自考办安排的时间，上报毕业生档案，参加毕业生档案复审工作。

二、工作要求
各助学单位一定要严格按照《甘肃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生办证工作细则》(以下简称办证工作细则)的要求，认真细致地做好自考毕业生合格档案整理工作及初审工作。

（一）根据教育部“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学历证书认证”要求和省自考办《关于甘肃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生办理毕业证书的补充

通知》（甘考办[2014]24号）文件精神，结合工作实际，自2014年起，考生申请毕业证时请按照以下要求办理：

1、考生必须出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第二代身份证（即审核毕业生档案时必须提供身份证原件），并经身份证读码器，验证通过后方可申请办理毕业手续。如果考生提供的办证身份信息与甘肃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信息管理平台身份信息不符，不能办理毕业证书。修改个人信息依据《甘肃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应用型专业生基本信息修改管理办法（试行）》（甘考办【2012】73号）文件执行，考生个人基本信息变更，须提前与继续教育学院自考办联系办理，毕业生资格审查期间不再办理。

2、须向继续教育学院提供国民教育系列的专科毕业证原件、复印件（本人签字）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本人签字）。。

（认证报告操作指南：http://www.gsee.edu.cn/content.jsp?urltype=news.NewsContentUrl&wbnewsid=1631&wbtreeid=1003）
3、毕业证办理一律不予代办，相关材料须考生本人签字确认。

（二）各助学单位进行毕业生资格初审工作按以下步骤进行：

1、办证材料中有关顶替课程的各类证书（红色合格证、计算机等级证书、英语四六级证书等）信息需分类汇总签字盖章后于2016年11月25日前上报继续教育学院自考办，经省教育考试院查证，信息属实的考生方可办理毕业证，办证期间将不再核实各类证书信息，请提前做好相关准备工作。

2、整理毕业生档案材料，核对毕业生姓名、身份证号、准号证号是否准确无误；检查准考证、身份证、毕业生信息库内照片是否同一人；课程信息是否合格、实践环节考核材料是否齐全；核对旧答卷笔迹是否一致；核对申请本科毕业考生的专科毕业证复印件及提交的学历验证报告上是否有考生本人签字，初审合格后均由初审人员签字并加盖初审部门公章；然后连同身份证、毕业证等证书复印件及有关课程答卷等材料一起建档。

3、转入考生的档案成绩由省自考办根据考生信息添加到自学考试信息管理平台，请各助学单位在11月28日前到继续教育学院自考办按照考生信息办理调档手续。
4、继续教育学院自考办对审查通过的考生打印毕业申请表（一式两份），经考生认真填写并核对相关信息准确完整后签字确认，一份粘贴在上报省自考办的毕业生材料袋表面，另一份留存继续教育学院自考办备查。

5、根据《关于印发<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电子注册办法>的通知》（教试中心函[2014]138号）文件精神，第六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电子注册工作每半年进行一次。下半年进行电子注册的时间为6月30日至9月30日；下半年进行电子注册的时间为12月30日至次年3月31日。完成电子注册工作应在颁发毕业证书之前。”之规定，从2015年下半年办证起，考生毕业证信息上报教育部考试中心完成电子注册后才能发放毕业证书。
6、依据【关于印发《甘肃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应用型专业考生基本信息修改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甘考办【2012】73号文件精神，考生个人信息变更，请各办学单位提前与继续教育学院自考办联系相关事宜，毕业生资格终审时再不予更改。

三、档案验收

毕业生全套档案包括以下内容：

1、准考证   

2、统考课程成绩表

（查询网址：http://www.gsee.edu.cn/cjcx.jsp?showmode=1&wbtreeid=1033&_strMode=2&urltype=news.NewsContentUrl&wbnewsid=1535）
3、校考课程合格试卷

4、实践课成绩报告单

5、专科毕业证原件、复印件、学历认证报告（专升本学生，学历认证报告有效期必须在2017年1月8日之后）

6、《甘肃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论文答辩成绩评定表》（本科毕业生）

7、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以上材料请以档案形式按《毕业生汇总表》（新准考证号顺序）排序，按照规定时间送交自考办，进行复审。

毕业证书的办理工作十分重要，直接关系着考生多年来努力学习的结果，涉及到考生的切身利益。为此，各助学单位在办理自考毕业证时一定要高度重视，以严谨的工作作风，对每个工作环节做精做细，真正做到为考生负责，为考生服务。

                               兰州交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自考办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附件一：《校考课成绩导入模板》

附件二：《毕业生汇总表》

附件三：《办理毕业证信息导入模板》

附件四：《考绩转入档案数据模板》

